

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　中華民國105年10月4日印發
案由：本院委員柯志恩、許毓仁、徐榛蔚等14人，鑑於法務部矯正署現行規定少年收容人伙食費除瓦斯等費用300元之外，每月主食及副食經費僅2,210元，每日三餐合計不到75元，平均一餐不到25元。少年收容人皆處青春期成長階段，面臨身體快速發展、體組成改變等，營養需求大增，每日不到75元之飲食，恐不足以應付成長所需之營養。爰此，建請法務部參考物價水準，研擬改善少年收容人伙食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

說明：

一、參考營養師建議，正在成長之青少年活動量較大、成長較速，每日需攝取五穀根莖類4至6碗，奶類2杯，蛋豆魚肉類4-5份，蔬菜類3碟，水果類2個，油脂類3湯匙。近日，本席至桃園少輔院實地訪查，院生反映收容所三餐匱乏，遑論符合青少年成長階段所需之營養。

二、查法務部矯正署現行規定少年收容人伙食費除瓦斯等用費300元外，每月主食及副食經費僅2,210元，每日三餐合計不到75元，平均一餐不到25元。民國92年時台灣食物類物價指數只有78.73，至民國105年8月已達117.35，大漲49%，但查看同期間的整體物價指數，由民國92年89.07漲至104.99，顯見，食物類物價指數遠超過整體物價指數。因此，以一餐不到25元所能購置食材的質與量確實過於貧乏。

三、我國之矯正業務目的係盼透過矯正教化，讓少年收容人在保護管束期間，在生活上給予照顧，在紀律上予以要求，俾促少年導正行為，以為復歸社會作準備。法務部1997年亦宣示其矯正業務係以「加強監所教化之『心靈改造』工作，務使誤蹈法網之人，能經由矯正人員諄諄善誘改悔向善，重新適應社會生活。」為避免對少年收容人有苛刻對待之嫌，建請法務部參考當前物價水準，研擬改善少年收容人之伙食。

提案人：柯志恩　　許毓仁　　徐榛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連署人：何欣純　　張廖萬堅　林為洲　　顏寬恒　　李麗芬　　林麗蟬　　李彥秀　　鄭天財　　蔣萬安　　曾銘宗　　蔣乃辛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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